签证须知

一、签证需准备的材料

1、提供有效护照。一般使馆受理签证时，要求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

上。

2、填写外国签证申请表(上网下载或到院国际处索取)。

3、照片2－4张（与护照照片一致）。

4、出资证明（如对方负担，邀请信中应有注明；如本单位负担，则

本单位出具证明）

5、所申请签证必须同访问目的相同。 

6、提供国外邀请信及有关材料。

7、交纳签证费（500元人民币之内）。

二、对办理签证有特殊要求的国家

1、办理欧洲签证

赴欧洲国家办理签证前，需购买境外短期意外伤害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可上门服务（联系电话：85635143， 关红女士；传真：85615166）。

2、办理美国签证
首先将签证材料交到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签证处（电话：84238113），材料包括任务批件原件、英文日程表、邀请信、申请出国签证事项表（样本）、面谈表.doc；约一周左右接到签证处通知后，申请人持面谈表、护照、签证表及签证表收据（申请人在中信银行购买，830元人民币），邀请信原件赴美使馆办理签证。

3、办理意大利签证

    提供护照及护照复印件、邀请信原件及复印件、日程表和旅馆订单（联系电话，邀请方提供）、机票订单（自己与航空公司预定）、签证表（全部大写）、申请出国签证事项表、任务批件原件及复印件。

三、由外交部统办签证的有关事宜
1、 由外交部领事司统办签证国家：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南非、印尼、以色列、海地、巴拿马、乌兹别克、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意大利。
2、 填写“申请出国签证事项表”。“事项表”必须根据审批出国文件和实际情况逐项准确填写，如有改动需加盖公章。提供任务批件或任务确认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和团组每个人的政审件原件。如果是培训团组还应提供培训任务备案件。
四、申根签证办理的有关手续
1、 申根国家共有十五个，即是：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保、葡萄牙、奥地利、希腊、丹麦、芬兰、瑞典、冰岛、挪威。
2、 办理办法：如果一个团组需前往几个申根国家，申办签证时需提供他国的邀请信。当取得一个申根国家的申根签证后可从申根成员国任何一国入境或出境，在签证有效期和停留期内在所有申根成员国内自由旅行，但需到当地有关部门申报。

五、关于申办签证时间的说明
1、请根据各有关国家办理签证所需的时间要求（一般15－20

天），尽量抓紧前期工作，以减少人为的急件。

    2、请根据办理护照、签证所需时间，再预定行期的机票。

3、 赴免签证国家的，需凭任务审批原始件到国际合作司开具出

境证明。
4、 有些国家驻华使馆对我申办该国签证的规定时有变化，请及

时上网查询或咨询国际司签证处（电话：84238113） 

六、互免签证国家一览表.doc
